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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佛教中的「平等」包含作為教義的「平等」和作為社會理念的「平等」

兩方面的內涵。前者指一切法自性寂靜，無生無滅，超言絕相，畢竟平等；

而後者則指菩薩平等地看待一切眾生，平等地救度一切眾生，以及一切眾生

在法性或佛性的層面上平等無差別。總之，佛教的「平等」與「差別」都與

佛教修行體驗結合在一起，具有特定的含義。它們與社會上存在的諸如貧富

差別意義上的「差別」以及消除這些差別而達成的「平等」是不同層次的概

念。儘管如此，佛教提倡的男女平等觀念、無情佛性觀念等，對我們思考當

代的平等問題和生態倫理問題等皆有啟發。而星雲大師從佛教同體共生的立

場對世界和平的論述，是我們思考佛教平等觀的現代意義的典範。

關鍵字：平等觀　人間佛教　同體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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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quality” in Buddhism comprises two aspects: equality as a doctrine and 

social concept.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self-nature of all phenomena as absolutely 
equal, in that it is tranquil, non-arising, non-ceasing, and beyond words and forms. 
The latter refers to equality without discrimination, such as a bodhisattva who 
treats and aids all beings equally, with no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he Dharma-
nature and Buddha-nature of all beings. Basically, “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 
in Buddhism are incorporated into Buddhist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with 
their specific significance. Such concepts differ from the “equality” achieved by 
eliminating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found in society. Nevertheless, 
concepts advocated in Buddhism such as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cluding the concept that even insentient things have Buddha-nature, inspire us 
to think about contemporary issues like equality, ecology, and ethics. Moreover,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exposition on world peace from the Buddhist aspect 
of “oneness and coexistence” is a model for us to reflect on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found i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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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平等」一詞在佛教的諸多經論中屢屢出現，但佛教典籍中「平等」的

內涵非常複雜，有多重意蘊，與我們現在熟知的作為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

學意義上的「平等」是不同層次的概念。對佛教的「平等」概念與近代以來

的「平等」理念之間的同異，我們須要作出辨析。與此同時，佛教除了是一

種教義體系、思想體系之外，也是一種社會組織、社會活動。那麼，作為一

種社會存在，佛教是否體現了平等的理念呢？關於這一問題，學術界的看法

有分歧。

從歷史上看，佛教對印度的等級制度持否定態度，肯定低種姓眾生也有

修行、成佛的資格；在男女差別意識強烈的社會背景下，佛教承認女性出家

修行的資格；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甚至草木瓦礫也有佛性。由此可見，

佛教所主張的平等，不限於眾生的平等，甚至將人類周圍的動物、植物乃至

無機物的世界也納入「平等」的範疇。但與此同時，佛教所制定的「八敬

法」，規定男性修行者的地位高於女性修行者，《法華經》講女性要轉身為

男性才能成佛；而在佛教的僧團組織中，有僧階、教階、學階的差別。

由於佛教教義中的「平等」概念的歧義性，以及現實中佛教組織運行中

平等與不平等現象的並存，導致學術界對於如何理解佛教的「平等」產生極

大分歧。如在日本佛教界，有「批判佛教」論者認為，佛教的「業」思想將

現實社會的種種不平等歸結於眾生前世的行為，讓人們平靜地接受現世的命

運安排，從而將社會的不平等固定化、合理化。那麼，佛教教義與社會中的

「不平等」現象到底有無關係？在思考佛教與社會現象和社會價值觀之間的

關係時，準確把握佛教「平等」概念的內涵是重要前提。只有明了佛教中「平

等」的內涵，我們才可能吸收佛教的平等理念，以豐富作為現代社會核心價

值之一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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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中的「平等」義

作為佛教術語的「平等」，原文是梵文 samata，其內涵主要有以下三種

含義：第一、指一切法自性寂靜，無生無滅，超言絕相，畢竟平等，遠離一

切分別相；第二、指菩薩修行中的平等，即菩薩平等地看待一切眾生，平等

地救度一切眾生；第三、凡夫眾生與一切佛菩薩在法性或佛性的層面上皆平

等無差別。可以說，佛教中的「平等」是有特定含義的宗教概念，即相對於

現象界的千差萬別，現象界背後作為終極實在的真如、自性等則超越一切差

別，這種超越性就是「平等」的核心內涵。而且，正因為它超越一切差別，

包括超越一切語言概念，所以它是我們的日常思惟所不能把握的。它類似道

家所說的「道」之不可道、不可名的屬性。在佛教看來，我們日常的語言和

思惟都建立在「分別」的基礎上，或者其本質屬性就是「分別」，所以，作

為和日常語言和思惟對極物的真如、自性，其本質特徵就是「平等」。

由此可見，在佛教經典中出現的「平等」概念是一個關於存在的概念。

如《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中的「一切有情平等平等」1中的「平等」，是

指「全一的存在」（=真如），而這一「全一的存在」，只有通過修行而證

悟到「法無我」才能開顯出來。

而與「平等」相對應的「差別」概念，在佛教思想中是指對「平等」

的否定，即通過語言的「分節化」、「差異化」而達成「平等」的異化、

外在化。從「平等」（=真如）的立場來看，現象的一切都是「差別」，即

不僅現實中存在的一切社會差別，如性別、人種、財富、地位等差別是「差

1.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3：「當知此中由流轉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故，
一切有情平等平等。由相真如、了別真如故，一切諸法平等平等。由清淨真如故，
一切聲聞菩提、獨覺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由正行真如故，聽
聞正法，緣總境界勝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攝受慧，平等平等」。《大正藏》第 16冊，
頁 699下 -70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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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法，即便是現代意義上的「平等」，作為一種真如世界的對立物，也屬

於「差別」法。

總之，佛教中的「平等」、「差別」概念都是關於萬法本質的規定，從

人的角度來說，「平等」是指人的存在根據，是超越一切現實的差異、超越

一切變化的根源性存在。而「差別」則是由人的思惟、語言活動而生發出的

一切社會、文化的所有物，相較於「平等」的超越性，它表現為現實性；相

較於「平等」的常住性，它表現為變動性。

由此可見，佛教的「平等」是與佛教對宇宙萬物實相的認知連繫在一起

的概念，具有存在論的特質。同時，它又與眾生的修行連繫在一起，因而具

有明確的修行論指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佛教中的「平等」與近代以來作為

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範疇的平等理念相去甚遠。

當然，兩者之間也不是沒有關係。佛教認為「心、佛、眾生，是三無差

別」，在終極真實的層面，佛與眾生是平等的。而且在中國佛教的華嚴宗、

天台宗和禪宗中，在法性、法界的層面，有情眾生與無情之山川大地、草木

瓦石也是平等一如的。所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

就是說的這一道理。2從這個意義上說，佛教所說的平等不僅僅包含世俗社會

的平等觀念，而且比世俗層面的平等觀念更深刻、更廣泛。

2. 又問：「古德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
是邪說；亦有人信，言『不可思議』。不知若為？」師曰：「此蓋是普賢、文殊
大人之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
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翠竹既
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五代南唐．靜、筠二禪德編著：《祖堂集．慧忠傳》，
《大藏經補編》第 25冊，頁 361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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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的「平等」與近代以來的平等理念

如上所述，在佛教的概念體系中，「平等」與「差別」都與佛教修行體

驗結合在一起，具有特定的含義。它們與社會上存在的諸如貧富差別意義上

的「差別」，以及消除這些差別而達成的「平等」，是不同層次的概念。要

從佛教的「平等」概念出發，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不平等現象作出批判，須

要非常慎重；同樣地，如果從佛教的「差別」觀出發，認為佛教應該為社會

上存在的差別現象負責，同樣是荒謬的。佛教的「平等」與「差別」教義與

社會的「平等」與「差別」現象沒有直接連繫，只有經過一系列的仲介概念，

才能找到它們之間的某種關聯。如果很直接、很突兀地將它們連繫在一起，

在邏輯上說不通，在學理上是很不認同的。

那社會的平等概念又是何義呢？現代意義上的「平等」觀念源於歐洲的

自然法。如 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一條即云：「在權利方面，人們生

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益上面才顯出社會上的差別。」

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

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第二條「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

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

身分等任何區別」。可見，這裡的「平等」是近代市民社會各成員之間、以

及各成員與國家權力之間基於契約而達成的關於社會權利的一種共識。這裡

的權利主體是具有獨立人格、相互具有排他關係的人。

佛教的「平等」（=真如）的觀念，與作為法學、政治學概念的「平等」

最大的不同，在於佛教認為具有獨立人格、相互具有排他關係的人的存在樣

態，是應該超越的對象，這是因為人的「生」本身就是「苦」。正因為如此，

佛教中雖然有時也在與現代的「平等」概念相近的意義上使用「平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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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其背後的理論基礎和思想背景不同，所以其含義與現代的「平等」理

念有相當大的距離。

如《瑜伽師地論．菩薩地》云：「又諸菩薩行布施時，普於一切有情之

類，起平等心住福田想而行惠施，終不分別怨親中庸、有德有失、劣等勝品、

有苦有樂品類差別。」3這裡的「平等」確實有一切眾生在人格上、在權利上

（至少在得到救度的權利上）是無差別之義。儘管如此，應該注意的是這裡

的「平等」不是外在的、剛性的社會權利或制度，而是與「心」結合在一起

的一種觀念和意識，而且這種觀念和意識並不是人人具有的，而是只有富有

犧牲精神的大乘菩薩才具有的一種美德。對大多數普通的眾生來說，它只是

一種應然的目標，即通過修行才可望達到的境界。

最關鍵的是，佛教的這種「平等」觀念並不是現實的、制度性的平等

關係的反映；相反，它是通過對日常的、世俗的、社會的文化—社會現象

（包括社會的平等與不平等）的否定，即證得諸法的空性而達到的。菩薩證

得真如，達到「平等」的境界，確實可以平等地看待一切眾生，而不因其性

別、財富、社會地位等的不同而加以區別。但因為它否定這些真實存在的各

種差別的真實性，所以站在現實的立場來看，這種「平等」是一種觀念上的、

只存在於人的精神領域的「平等」。而現代意義上的「平等」卻是社會發展

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平等」的意識則是對建立在社會契約基礎上人的

平等關係的觀念反映。

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現代自然法概念的「平等」，在佛教的「平等」

中恰恰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因為現實的「平等」本身也是需要超越的對象。

所以，從佛教的「平等」思想中推導不出現代意義上的「平等」理念。從另

3. 彌勒菩薩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 39，《大正藏》第 30冊，頁 50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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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看，佛教的「差別」是指現象界的一切存在，包括與現實的社會文化

結合在一起的社會差別，也包括所謂社會意義上的「平等」。所以佛教思想

也不能直接成為產生社會種種不平等的思想背景。在討論諸如社會貧富差

別、等級差別等社會問題時，作為純粹的思想形態（不與體制發生關係）的

佛教思想，是不應該成為批判對象的。

誠然，佛教中也有教義似乎肯定社會的不平等，如上所述，佛教的「業」

思想將人在當世的命運歸結為前世的行為，即前世做了善事，今世就有好的

命運；而前世做了惡事，今世就會事事不如意。這樣，人世間的不公平、不

公正，種種社會的差別就似乎得到解釋，社會的不平等就被合理化和固定化。

但應該指出的是，作為產生差別事相背景的「業思想」，實際上不應該是「業

思想」本身，而應該是已經制度化、體制化的「業思想」，也就是說，是與

傳統等級化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結合在一起的「業思想」。只有這種具有

體制性和強制性的「業思想」，才會與社會的、現實的不平等有關聯。也就

是說，具有體制性和權威性的「業思想」，與其說是思想的，不如說是政治

的。我們應該把體制性的「業思想」與作為思想形態的「業思想」區分開來。

三、佛教中的平等與不平等

眾所周知，在理念上，佛教是主張眾生平等的。特別是佛教誕生的西元

前五至四世紀，婆羅門教所主張和維護的種姓制度是占印度社會主流的意識

型態，由這一制度產生的明顯階級差別，直到現在，仍然在印度社會有很大

的影響。而佛教則對種姓制度持批判態度。在早期巴利語佛典《經集》中有

「非生而為賤人，非生而為婆羅門。行為可使人成賤人，行為也可使人成婆

羅門」。4在這裡佛教明確提出，不是出身決定人的貴賤，而是人的行為決定

4. 郭良鋆譯：《經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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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會地位。

不僅在理念上，而且在佛教的僧團實踐中，也始終貫徹平等的精神，如

佛教戒律中所說的「六和」5理念，就反映了僧人不分出身貴賤，一律平等的

價值取向。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中，既有出身婆羅門種姓的迦葉，也有理髮師

出身的優婆離。而且，佛陀允許女性出家，允許比丘尼僧團的存在。早期佛

教規範比丘尼與比丘關係的「八敬法」，雖然在今天看來有歧視女性的色彩，

但如果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看，則是革命性的，因為它肯定了女性也有平

等的宗教修行的權利，至少在宗教領域給女性帶來了希望。近代印度佛教復

興運動的領袖安貝卡博士（1891-1956），就是服膺佛教反對種姓制度、主張

眾生平等的理念而改信佛教，並以佛教的理念從事「不可觸民」解放運動的。

可以說佛教的平等理念和實踐，是反對歧視、爭取平等社會運動的力量源泉

之一。

但佛教是不是在一切方面、在一切發展階段都貫徹了平等理念呢？似乎

不能如此斷言。佛教在發展過程中，其思想經歷了種種變遷，這些思想在與

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交流互動中又呈現出種種不同的形態。如在中國佛教和

日本佛教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如來藏（佛性）思想，其與佛教平等理念的關

係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按照如來藏說的立場，眾生的心原本都是清淨的，但因為煩惱的遮蔽而

不得顯現；如果拂去煩惱之塵埃，則清淨的本性就自然顯出。即不是通過修

行去獲得新的東西，而僅僅是將自己本有的東西變成現實的東西而已。這確

實是非常鼓舞人心、非常樂觀的思想，但這與現實的情況相比是否太過理想

5. 「六和」，亦稱「六和敬」、「六重法」，是佛教僧團成員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則，
包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
解」、「利和同均」。參閱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 12，《大正藏》第 44冊，
頁 712下 -71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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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呢？實際上，無論在中國佛教（玄奘、窺基等的唯識法相宗）中，還是

在日本佛教（德一等的唯識法相宗）中，都對此提出質疑，並提出主張眾生

本性各異的「五性各別說」，即主張眾生有「聲聞定性」、「緣覺定性」、

「菩薩定性」、「不定性」、「無性」等五種類型。其中「無性」是指沒有

任何成佛可能性的一類人，這與《涅槃經》等的「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說」直

接相矛盾。

「悉有佛性說」與「五性各別說」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曾經有過

激烈的爭論。雖然「皆有佛性說」最終占了上風，成為東亞地區佛教思想的

主流，但正如《涅槃經》既有肯定「悉有佛性說」的內容，又有主張「一闡

提」不能成佛的內容一樣，「悉有佛性」僅僅是保證眾生有成佛的可能性，

而不能保證一切眾生在現實中成佛。正因為如此，「五性各別說」雖然不是

佛教思想界的主流，但作為一種更具現實性的理念，也一直在佛教界潛存著。

更重要的是，即使承認「悉有佛性」具有平等的理念，這種平等也主要

是指宗教意義上的平等，而與社會學、政治學意義上的平等有本質的不同。

日本學者末木文美士教授在《佛教與倫理》一書中也指出「佛性的平等不可

能些許消弭現實的不平等，毋寧說它更可能被利用作為掩蓋現實中的不平等

的工具」。6佛教不是獨立於社會歷史之外，而總是與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連

繫在一起。如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佛教都是中國意識型態的一部分，成為

將社會的等級差別和階級差別固定化、合理化的工具，表現出佛教在社會功

能方面的複雜性。

佛教宣導平等的社會理想，但在歷史的長河中，佛教並沒有成為社會平

等的保障力量，也沒有成為抑制社會差別、消除社會歧視的制衡力量，社會

6. 【日】末木文美士：《佛教與倫理》，東京：築摩山房，2006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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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級差別仍然在佛教背景下大行其道。可以說，作為純粹的思想形態的佛

教，與其在特定社會制度框架下所呈現出的面貌是有很大差別的。如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佛教迎合軍國主義，竟然出現了「皇道禪」，利用佛教

教義為軍國主義辯護。當時的佛教界不是盡力打出自己的旗幟，宣傳自己的

主張，而是迎合權威的、主流的制度或思想。所以，我們對佛教的反省，應

該是檢討佛教對待社會的種種問題和弊端如何表明自己的立場，以及如何動

員廣大的佛教徒按照佛教的理念去改良社會，或引導社會走向正確的方向。

總之，從佛教的立場看，現實世界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等生存狀態的

差異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宗教的體驗、宗教的境界才是最真實、最切合人生

命本質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佛教所說的「平等」，或可說主要不是現

實生活中的平等；而佛教所說的「差別」，也不是社會學或政治學意義上的

社會差別，而是進入佛教視域的、作為宗教範疇的「差別」。在現實社會中，

社會差別可以說是一種絕對的惡；但在宗教學的意義上，這種差別則是相對

的、虛幻的存在。將佛教中的「平等」與「差別」直接與社會學、政治學意

義上的「平等」與「差別」等相關聯，將個體的宗教體驗與社會現實中的事

相放在同一個介面上去觀照和討論，是沒有意義的。

四、佛教「平等」觀的現代意義

佛教的平等理念的現代意義，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看：一是對男女

平等的強調；二是對環境、自然價值的肯定。

關於佛教的女性觀，學術界已經有很多研究。從現代男女平等的立場出

發，我們確實可以從佛經中找到帶有歧視女性傾向的說法。如「女人五障說」

就認為，只要是女性就不能成為梵天王、帝釋天王、魔王、轉輪王，也不能

成佛。與此相關，佛經中還有「轉女成男說」，即女性身不能成佛，需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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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男身才能成佛。站在男女平等的立場看這樣的說法，顯然具有歧視女性

的傾向。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歧視女性的說法是上座部佛教時代的修

行僧提出的說法，並不代表佛教的主流。在原始佛教和後來的大乘佛教中，

男女平等的觀念構成佛教思想的主流價值。

在原始佛教經典中，不僅有女性出家、受戒，而且有諸多尼僧得到解脫、

證得覺悟的記載。這說明佛教不僅承認女性也有宗教修行的權利，而且承認

女性也和男性一樣可以獲得宗教上的成就。這在當時等級森嚴的社會背景下

尤其顯得難能可貴。但在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隨著婆羅門教的女性觀滲入

到佛教中來，以「女人五障說」為代表的歧視思想也在部派佛教中大行其道。

但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特別是「空」思想的高揚，部派佛教的性別歧

視思想得到克服，甚至出現以女性為主體的思想表達，即女性在佛教修行方

面不僅不是弱勢群體，反而具有先天的優勢。因為只有女性才能充分理解女

性的苦惱，只有女性才能更方便救度女性，女性的苦惱反倒成為大乘佛教所

宣揚的菩薩精神的原點。這種思想體現在以勝鬘夫人為主角的大乘佛教著名

經典《勝鬘經》中，也反映在原本作為男性形象出現的觀音菩薩逐漸轉變為

女性形象。如在中國的觀音像中，楊枝觀音、水月觀音、送子觀音等都是女

性形象。這種承認女性在精神人格、修行能力和修行成就方面與男性無別的

思想，顯然是佛教能夠吸收大量女性信徒的重要原因。在當今時代，這種尊

重女性、讚美女性的思想也與男女平等的時代風潮相契合。

關於佛教與生態倫理或環境倫理之間的關係，實際上，佛教經典中並沒

有關於生態倫理的清楚表述，雖然在某些地區的佛教團體中可以找到一些對

於保護植物、保護山林的表述，但這些與其說代表了佛教的傳統，還不如說

更多的是一種民間信仰。的確，生態議題是一個現代性議題，古代佛教關注

的重心是人生如何從煩惱中獲得解脫，並不關注生態、環境的議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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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然，早期佛教對自然的取向，既不是改造自然也不是屈從自然，而是

從解脫的價值出發，主張從精神上超越自然。這和當代生態中心主義的浪漫

主義描述截然不同。

以往人們提到佛教能夠為當代的生態倫理提供的思想資源，多關注佛教

的緣起論、依正不二的世界觀，以及眾生皆有佛性的慈悲觀等。的確，這些

思想本身雖然都具有佛教修行論和境界論的特徵，但我們可以通過對這些思

想的再闡釋，從這些思想中開掘出對現代生態倫理有益的思想要素，豐富我

們的生態倫理體系。如佛教的生態倫理可以建立在德性修養的基礎上，佛教

提倡的「謙卑」、「自制」、「平靜」、「關懷」、「非暴力」、「負責任」、「正

念」等理念，都可以延展到生態環保中。實際上，近代以來人類形成的征服

自然、利用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危機的根源，我們要化解生態危機，需要一

場人的革命，即覺悟「大我」、克服欲望的「小我」。只有完成人的精神觀

念的徹底變革，才能正確理解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杜絕科學技術的濫用。

但從佛教哲學角度看，佛教所說的「無情佛性」說，可能具有更豐富、

更深刻的生態倫理內涵和要素。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是中國佛教大多數宗

派的共識，但關於眾生之外的山川草木等自然環境是否有佛性，則有不同看

法。中國佛教的天台宗認為「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唐代天台宗第九祖湛

然大師，直接提出了無情之物亦有佛性的見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宗派—

禪宗，關於無情之物具有佛性的說法就更多。如「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

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這種把山河大地都視為真

如實相顯現的思想，不僅影響到中國人的審美觀，實際上也表現出中國人特

有的世界觀和生態倫理思想。這與道家所說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也有相契合之處，亦即在終極實在的層面上，人類、動植物和山川大

地都是一體平等的，在價值上是沒有高下之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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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價值觀是對近代以來人是萬物之靈、人類可以支配自然、改造自然

的觀念的消解和超越。當然，佛教的這種平等觀不僅僅是一種觀念，而是需

要通過修行，即自我精神改造才能達到的精神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

的現代生態倫理的構築，確實不僅僅是一種理論的建構，而是需要一場人的

精神變革或者說人的革命。

五、星雲大師對佛教平等觀的現代闡釋

星雲大師在論述佛教的平等思想時，將佛教的平等與世界的和平大業結

合在一起論述。在 1996年於法國巴黎舉辦的國際佛光會第五次世界會員代表

大會上，星雲大師在主題演講中明確指出，「政治上的以強欺弱，經濟上的

貧富不均，宗教、種族的排擠，男女、地域的分歧，這些不能和平解決的問

題，莫不是因為彼此不能平等共存所引起」7。那麼，如何才能對治世界上的

不平等現象，實現人類的持久和平呢？

星雲大師提到了四個方面的思想理念和行為準則：一是「平等必需要人

我共尊」，在事相的層面，不存在完全的平等，上下尊卑的關係到處存在，

但我們在思想認知上可以做到泯除成見，彼此共尊，相互接納，從而達到和

平相處；二是「平等要彼此立場互易」，星雲大師以歷史上佛陀與提婆達多

的例子，說明佛陀即使面對惡逆，也能夠將其視為逆增上緣，眾生只有互易

立場，才能發現平等的真諦；三是「平等因為是萬法緣生」，宇宙人生的一

切都是因緣相互成就，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

故彼滅」，能明白萬法緣生的道理，才能從差別中求平等，從矛盾中求統一；

四是「平等真義乃一多不異」，世界的紛擾是因為不明白萬法一如、同體共

7. 星雲大師：〈平等與和平〉，《當代人心思潮》，台北：香海文化，2007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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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道理，從而生出種種分別和計較，但世間一切看似對立的事物，本質上

都是無窮因果鏈條的一環，在價值上是沒有差異的。所以「平等要能以大尊

重小，以多尊重少，以強尊重弱，以有尊重無，以上尊重下」8。

在星雲大師看來，佛教的平等觀，從理論基礎上看，包括「生佛平等」、

「性相平等」、「自他平等」、「事理平等」、「空有平等」等，但最核心

的還是基於眾生悉有佛性而成立的「自他平等」。眾生由於因果業報的千差

萬別，在智愚美醜、貧富貴賤等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在本性上並無二致。

在這個意義上，星雲大師云：「這就好比三獸渡河，足有淺深，但水無深淺；

三鳥飛空，跡有遠近，但空無遠近。我們應該以悲憫的胸懷來看待眾生的苦

難，以人我共尊的平等角度來包容彼此的差異，這才能促進和平！」9

星雲大師的平等觀從佛教的理念出發，深刻契合佛教的傳統教義，同時

又兼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具有現代意義。大師不是抽象地談論平等，而是面

對時代面臨的種種不平等的現實，力圖找到對治時代弊端、實現持久和平的

方法。從星雲大師的論述中，我們深切體會到大師悲天憫人的菩薩情懷和普

度眾生的宏大願力。同時，從佛性的普遍性的角度論述眾生的平等，讓我們

認識到佛教的平等觀具有最深刻的人性論基礎，是人人可以共用的寶貴精神

財富。從佛教的人人皆有佛性，可以推導出「生佛平等」、「自他平等」等

世間的平等觀，這體現出星雲大師平等觀的哲學深度。

8. 星雲大師：〈平等與和平〉，《當代人心思潮》，台北：香海文化，2007年，頁
49-57。

9. 星雲大師：〈平等與和平〉，《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
頁 66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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